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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一题：改革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以容许供款人直接投资于被动指数

基金 

2014 年 10月 22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上月的报道，《金融分析师期刊》发表一份四十年期投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被动基金每年平均回报率有 6.6%，主动型基金则只有

3.9%。即使主动型基金与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表现相同，前者的回报也会

被管理费蚕食一部分。此外，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先生也对被动投资信心

十足，曾建议其遗产受托人，将九成现金投资于低运作成本标普 500指数

基金，并认为长远回报率将胜过大多由专业投资者管理的基金。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会否因应上述报告及巴菲特先生的建议，研究修改本港强制性公积

金（「强积金」）制度，容许供款人可选择将其全部或部分供款，不经受托

人或基金经理，直接投资于盈富基金等被动投资指数基金，长远减省强积

金管理费及提高投资回报；如会研究，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现行强制强积金计划供款人必须经由受托人或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的

法理依据为何；及 

 

（三）有否评估现时强逼强积金计划供款人，特别是不懂选择投资基金人

士，不论赚蚀必须经受托人或基金经理投资，是否等同不合理地强制供款

人保障基金经理的收入，及容许他们蚕食供款人的回报，以及有否评估此

安排与强积金原意为保障雇员退休生活的目标违背？ 

 

答复： 

 

主席： 

 

  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设计是经过近三十年反复讨论，最终以强制性

私营退休保障计划形式的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推出。强积金

制度的理念是透过硬性规定就业人口及其雇主供款，有助就业人口在工作



时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储蓄。 

 

  这个制度透过设立信托计划，并由专业的核准受托人负责强积金计划

的行政管理工作，如从雇主收集雇主及雇员的强制性供款、追讨被拖欠的

供款、向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下称「积金局」）及计划成员定期汇

报、委任投资经理、管理累算权益及协助计划成员提取累算权益等。为保

障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营运强积金计划的核准受托人必须符合资本及财

务要求，且具备所需知识及经验。此外，核准受托人必须委任已向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注册的投资管理公司为投资经理，负责管理计划内的

资金投资。 

 

  强积金计划由成分基金组成，并采用汇集投资（又称集体投资）结构

的设计理念，能有效地运用大量小额供款进行投资。与个人投资相比，汇

集投资方式享有较佳的规模经济效益，投资成本亦较低。 

 

  上述设计旨在减低中小企参加强积金计划所需的行政负担及成本，保

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并可把计划成员的供款集中管理及投资，符合经济效

益。若由计划成员各自进行直接投资，而非透过核准受托人参加强积金计

划及合资格投资经理管理累算权益，个别成员则须负责上述的行政及投资

工作，并不符合经济效益。 

 

  现时，计划成员已可把累算权益投资于以紧贴某个指数为唯一目标的

强积金成分基金。为向计划成员提供更多元化的基金选择，积金局近年积

极鼓励核准受托人提供追踪指数成分基金。现时共有 27 个成分基金属于

指数基金，其中 12个直接投资于盈富基金。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有 7.8%

的强积金资产（即 5,640 亿元强积金总资产当中的 440亿元）投资于这类

基金。根据积金局的资料，被动管理的强积金基金比主动管理的强积金基

金收费为低，而其投资结果则相当接近。 

 

  根据积金局的分析，不少计划成员没有主动管理其强积金投资，主要

是由于他们对投资选择感到困难，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理财知识作出投资

决定。为照顾这些计划成员的利益，我们和积金局已就推出有收费管制的

「核心基金」作为强积金计划的预设基金的建议进行咨询。建议的收费管

制将设于每年管理资产的 0.75%或以下，长远还须进一步下调。整体而言，

我们预计「核心基金」将成为基准，并可促使其他基金相互竞争及减低收

费，以进一步优化强积金制度作为香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 

 

 



完 


